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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互联网+”
讲好检察故事
浙江检察捧回

两个新媒体创意金奖

通讯员 钟园园

本报讯 12月8日，来自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的
优秀新媒体编辑和法律界、媒体界的专家齐聚桐
乡乌镇，参加由检察日报社、省检察院联合主办，
桐乡市检察院承办的第二届检察新媒体创意大赛
颁奖仪式暨“新媒体与检察公共关系”研讨会。会
上喜讯连连，浙江检察机关拿到了两个金奖。

此次大赛自今年8月启动后，共收到全国各级
检察机关投稿作品1049件，覆盖29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经过激烈比拼，最终由浙江省检察院微
信公众号“浙江检察”制作推送的微信作品《“跨越
千山万水才见绿水青山”——一场相隔80年的对
话》和桐乡市检察院微信公众号“桐乡检察”制作
推送的微信作品《520表白日|桐乡市人民检察院
的检察官们竟集体表白！》同获图文组金奖。另
外，省检察院还获得组织奖。

今年以来，我省检察机关围绕践行绿色司法、
高水平推进检察工作的发展目标，以实施“电子检
务工程”为抓手，着力提升全体检察人员的互联网
理念和思维，推进“互联网+检察”工作，在执法司
法数据衔接，检察信息库建设运用、加强与阿里巴
巴和腾讯等的战略协作以及互联网公共服务、公
共形象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在新媒
体建设和运用方面，我省检察机关不仅开启了检
察新闻宣传新模式，还推进检察公共关系建设，全
省三级检察院实现“两微一端”全覆盖，浙江检察
新媒体矩阵初步形成，为讲好浙江检察故事，优化
浙江检察形象发挥了积极作用。

嘉兴综合保税区
正式通过验收

本报记者 王索妮 通讯员 林颖华 严红

本报讯 近日，坐落在嘉兴乍浦经济开发区和
西塘经济开发区的嘉兴国家级综合保税区正式通
过验收，由海关总署批复同意正式进入封关运作
阶段。这意味着，综合保税区各项优惠政策将真
正落地嘉兴。

据了解，综合保税区是设立在内陆地区的具
有保税港区功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由海关根
据国家有关规定开展监管。

“相比原来的出口加工区，升级为综合保税
区后，区内企业可以开展人民币综合金融服务、
股权质押跨境并购融资、互联网跨境人民币集中
支付、境外股权收购和投资等。”嘉兴海关相关负
责人称，综合保税区的区内保税和进出口便利功
能，能够帮企业实现国际采购商品到境内的销售
交易和结算，完成贸易的全过程。同时，综合保
税区也是跨境展示交易平台，能够促进国内外商
品的销售和流通，帮助企业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
更好地拓展国际国内市场，打造更多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品牌。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嘉兴综合保税区A区累
计引进外商投资总额2.18亿美元，合同利用外资
1.44亿美元，内资资本金4.9亿元人民币。目前，
该区有包括迅蕾轴承、鹏莱制冷剂、捷翔洁具、浙
江嘉盛汽车部件等工业企业10家，以及保税物流
中心、保穗物流有限公司、高一物流等物流企业6
家，初步形成了保税加工和保税物流集聚发展的
态势。嘉兴综合保税区B区已有包括世界500强
富士康集团投资的富鼎电子（嘉善）科技有限公司
等一批优质项目落户。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综合保税区A区特点，依
托嘉兴港开展区港联动，以开展保税物流、保税加
工、保税服务类为主，重点发展出口集拼、进口配
送、简单加工、国内结转、商品展销、物流综合、研
发检查等。”嘉兴海关相关负责人称，综合保税区B
区则将充分利用特有的功能和政策优势，以保税
加工、保税物流为主，大力发展国际采购、货物贸
易、物流配送、研发维修等业态，打造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王莹 葛象慧

本报讯“我们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诉厅工作人员，你不服
被告人华某故意伤害判决申诉一案，我们已经审查结案，现在
向你宣读《刑事申诉审查结果通知书》。”

近日，在温岭市检察院远程视频接访室内，信访人马某通
过远程视频接访系统，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省检察院检察官反
映诉求，他展示的书面材料通过高清设备清晰地出现在画面
上。远程视频接访，让这位温岭的老人在千里之外隔着摄像头
直接见到了最高检申诉厅的检察官，向最高检反映情况。

马某今年67岁，是一起故意伤害案被害人的父亲。他认为
这起案件的被告人华某已满18周岁，法院原认定的被告人年龄
有误，不满台州市中级法院对被告人作出的无期徒刑的判决和
省高院的裁定，于是向省检察院提出申诉。省检察院经审查认
为，马某申请再审的理由不成立，决定不予抗诉。但是，马某仍
坚持自己的想法。今年上半年，他远赴北京，向最高检提出申
诉。最高检受理后，告知马某，他们在审查后，可通过远程视频
接访系统对审查结果作出答复，免去马某长途奔波之苦。

今年8月16日，马某来到温岭市检察院，控申科检察官根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远程视频接访办法（试行）》的规定，帮助
马某提出与最高检的远程视频接访预约申请，经最高检申诉
厅同意后，确定于12月7日，与省检察院控申处联合通过远程
视频接访系统接谈马某。

12月7日上午9时不到，各方人员就位后，视频接访提前开
始。最高检申诉厅检察官宣读了《刑事申诉审查通知书》，认为
马某申诉理由不成立，并宣布结案。随后，省检察院控申处检
察官也针对此前不予抗诉的决定再次予以说明。马某又重申

了自己的申诉理由，最高检、省检察院两级检察官又从法律适
用和证据采信等方面，耐心地一一解答并详细分析，劝导马某
息诉息访。整个视频接访历时30多分钟。

“检察官把道理都讲明白了，虽然结果并不是我想要的，但
我愿意接受。”马某说，如果没有视频接访，即使他远赴北京，也
很难有机会同时向最高检、省检察院的检察官反映情况。

据了解，为拓宽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方便群众依法行使控
告申诉权利，推动基层社会矛盾化解，加强上下级检察机关在
信访工作中的互动，去年以来，在省检察院的统一部署下，温岭
市检察院斥资20余万元建设了这套远程视频接访系统。“这为
信访群众开通了信访申诉的直达快车。”温岭市检察院相关负
责人说。

（上接1版）

最新进展：
停车场收费标准降低 车损原因已找到

停车42天产生5120元停车费是否合理？此前，机场停车
场方面曾表示，根据浙价服〔2012〕285号文件的规定，萧山机场
P1贵宾区停车场、P2航站楼地下车库前两天每天120元/辆，第
三天开始每天150元/辆。而赵女士所选择的P3停车场为航站
楼前地面停车场，前两天每天100 元/辆，第三天开始每天120
元/辆。记者在浙江省物价局的官网上也找到了这份复函，该
复函当中明确说明这一收费标准是经过物价局批准的。

但随后记者在该网站上又发现了另一份浙价服〔2016〕110
号文件，这份于今年7月6日最新发布的浙价服〔2016〕110号文
件当中明确规定，机场航站楼地面停车场小型车每天收费不超
过100元/辆。文件当中还提到“本通知自2016年10月10日起
执行，此前的浙价服〔2012〕285号、189号同时废止”。

根据新的复函要求，赵女士停车的位置每天收费不应超过
100元，但实际情况却是她仍在按照浙价服〔2012〕285号文件缴
纳停车费。针对上述情况，浙江省物价局工作人员表示，已将
这一问题责成杭州市物价局进行调查处理。12月9日，萧山机
场方面决定，自10日0时起，机场航站楼前地面停车费实施新
标准，过夜车收费标准降至100元/天、辆。此外，从2017年1月
6日起，萧山机场停车费有调整。根据新标准，航站楼前地面停
车费每天停车费用降至100元/辆，长停区每天为80元/辆。

针对收费问题的投诉，机场方面表示目前已和赵女士达成
协议，圆满解决了问题，但不愿透露协议内容。

关于车损问题，赵女士在自己的微博上表示，和机场停车

场方面沟通后，对方也非常积极地查找监控，目前车损原因已
经找到。

也有网友提出，机场停车费如果是政府指导价，根据相关
规定，对违反政府指导价的价格违法行为，应没收违法所得，处
以罚款，并退还多收的那部分停车费。就此，记者在9日联系了
杭州市物价局，工作人员表示，该事件目前仍在调查中，尚未有
结论，等调查结束，会及时通报处理结果。

律师有话说：
超出标准部分的收款应予退还

浙江几丰律师事务所律师陈传汤认为，根据合同法规定，
在双方没有其他约定的情况下，赵女士将车辆停放在停车场即
视为交付保管物，机场停车场接受停车并提供收费服务，保管
合同因此成立并生效，双方构成保管合同关系。保管合同生效
后，机场停车场负有妥善保管停放车辆的义务。

虽然机场停车场在停车须知中备注“机场停车场仅提供
停车泊位，停车收费不含车辆保管费，对车辆及物品的丢失、
损坏等意外恕不负责”，但陈律师认为，根据合同法第40条规
定，萧山机场停车场的声明属于单方声明，对赵女士并不具备
约束力，“故赵女士可以主张该声明无效，萧山机场应承担赔
偿责任”。

关于停车费问题，陈律师说，机场停车场已明示价格，赵女
士亦明知停车收费而停入，并支付相应费用，可视为双方就停
车费问题达成一致，故应当尊重双方的意思自治。但目前按照
省物价局的规定，萧山机场在42天内至多只能收取4200元的
停车费用，5120元停车费已超出上述规定，明显过高，故超出标
准的部分应予退还。赵女士可依法寻求权利救济。

李则名 摄

湖州市南浔
区菱湖镇渔业发
达，鱼塘密布。
12月11日，该区
人民法院根据辖
区特点，在鱼塘
上搭起“水上法
庭”，现场调解、
就地审判、化解
纠纷。

“水上法庭”惠渔农

在温岭视频直通最高检
“面对面”让上访人息访

马某通过远程视频接访系统马某通过远程视频接访系统反映诉求反映诉求


